
解釋憲法聲請書

一 、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

聲請人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第一庭合議庭，因審理本院 

1 0 7 年度智訴字第4 號被告〇 〇 〇 、〇 〇 〇 、〇 〇 〇 （下合 

稱被告3 人 ）違反著作權法等案件，對於應適用著作權法第 

91條第3 項 ：「以重製於光碟之方法犯前項之罪者，處6 月 

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上5 0 0 萬元 

以 下 罰 金 。」 、同法第91條之 1 第3 項 前 段 ： 「犯前項之罪 

，其重製物為光碟者，處6 月以上3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 

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2 0 0 萬元以下罰金。」 、同法第1 0 0 條 

但 書 ： 「本 章 之 罪 ，須告訴乃論。但犯第91條第3 項及第91 

條之 1 第3 項 之 罪 ，不在此限。」之 規 定 （下合稱系爭規定 

) ，依 合 理 確 信 ，認有牴觸憲法第7 條 、第8 條及第23條規 

定 之 疑 義 ，又系爭規定為本案裁判所須適用之法律，如經宣 

告 違 憲 ，就本案刑事告訴之訴追條件是否成就及如認定成立 

犯 罪 ，宣告刑之高低的審理結果，屬於先決問題，爰依司法 

院釋字第3 7 1 號 、第5 7 2 號及第5 9 0 號解釋意旨，先裁定停 

止本件訴訟程序，並提出形成確信法律違憲之具體理由，聲 

請司法院大涘官解釋。

二 、 疑 義 之 性 質 、經過及所涉憲法條文

㈠檢察官起訴被告3 人共同在網路販賣盜版成人影音光碟，重 

製 、散布侵害起訴書所載4 家日本公司所享有之著作權，涉 

犯著作權法第91條第3 項 、同法第91條之1 第3 項前段規定 

(起訴罪名另有商標法第97條之販賣侵害商標權商品罪，惟 

並非本院合議庭欲聲請憲法解釋之法條，於此不予論述） ， 

並提出扣案盜版成人影音光碟上千片。

㈡本院合議庭受命法官於民國1 0 7 年 10月2 2日進行準備程序時 

，卻有19家日本公司共同委任代理人當場表示其等就扣案光 

碟所享有之著作權均遭受侵害，辯護人則主張偵查卷附告訴 

意旨並無申告被告3 人所涉違反著作權法之犯罪事實。是此 

部分犯罪事實有無於偵查中經直接被害人申告並有訴追之表



意 ，自有疑義。而著作權法第1 0 0 條但書規定之合憲與否， 

對於此部分刑事告訴之訴追條件有無成就之釐清，即有牽連 

關 係 。

㈢辯護人李永裕律師主張智慧財產法院（下稱智財法院）101 

年度刑智上訴字第88號承審合議庭就其審理案件所涉著作權 

法第91條第3 項 、第1 0 0 條但書規定，認有牴觸憲法疑義而 

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。智財法院106 

年度刑智上更（一 ）字第1 號承審合議庭亦就其審理案件所 

涉著作權法第91條第2 、3 項 規 定 ，認有牴觸憲法疑義而裁 

定停止訴訟程序。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（下稱臺北地院）10 

6 年度智易字第69號承審法官亦就其審理案件所涉著作權法 

第91條之1 第3 項 、第1 0 0 條規定但書規定，認有牴觸憲法 

疑義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。為避免 

裁判歧異及保障被告訴訟權益，請求本院合議庭亦裁定停止 

本件訴訟程序。

㈣本院合議庭經審酌辯護人李永裕律師之主張及參考智財法院 

前揭案件所公布之釋憲理由書内容。再參以臺北地院1 0 8 年 

度智訴字第7 號案件承審合議庭亦就其審理所涉著作權法第 

91條第2 項 規 定 ，認有牴觸憲法疑義而於1 0 9 年5 月2 5日亦 

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。為求法律之公 

平 適 用 ，避免僅因承審法官或合議庭不同，而產生不同判決 

結 果 ，本院合議庭認有加入併案聲請之必要。

㈤涉及之憲法條文為憲法第7條 、第8條 、第23條 。

三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

㈠智財法院1 0 1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88號 、1 0 6 年度刑智上更（ 

一）字第1 號案件承審合議庭就著作權法第91條第3 項 、第 

10 0條但書規定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等節，均提出及 

公告釋憲聲請書、補充釋憲理由書，本院合議庭敬表贊同， 

一併援引，於此不再贅述。至前揭智財法院雖僅就著作權法 

第91條第3 項規定聲請釋憲，然觀同法第91條第3 項與第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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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之1 第3 項前段之93年間立法理由均為求有效遏阻盜版光 

碟 之 製 造 、散布而提高刑責，並以光碟載體作為加重條件， 

實質體例相同，僅前者以重製為犯罪方法，後者則以散布或 

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或持有為犯罪方法，是兩者牴觸憲法疑 

義之理由應可互相參照引用。

㈡ 憲法第7 條所揭示之平等原則非指絕對、機械之形式上平等 

，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，要求本質上相同 

之事物應為相同之處理，不得恣意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 

。法律為貫徹立法目的，而設行政罰之規定時，如因處罰對 

象之取捨，而形成差別待遇者，須與立法目的間具有實質關 

聯 ，始與平等原則無違（司法院釋字第6 6 6 號解釋理由參照 

) 。著作權法第91條第3 項 、第91條之 1 第3 項前段規定分 

別 以 重 製 、散布或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或持有光碟載體方式 

侵害他人著作權單獨作為加重處罰，固有其當時立法規範目 

的 存 在 （遏止盜版光碟） ，然卻忽略時至今日數位化科技已 

高 度 發 展 ，侵害著作權物之載體早已不限於光碟，尚有如智 

慧型手機、記 憶 卡 、行 動 硬 碟 、隨 身 碟 、雲端儲存裝置等載 

體 ，該等載體容量更勝於光碟，復為人人普遍使用，且以光 

碟以外之上述載體侵害他人著作權，不法獲利恐更高，反而 

實體光碟已漸漸變得不常見，現行立法卻未能與時倶進，仍 

以光碟載體作為加重處罰之分類標準，已屬無正當理由而為 

差 別 待 遇 ，有違反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之精神。

㈢著作權法第1 0 0 條但書固於92年間修法時認「盜 錄 、盜拷及 

散布盜版光碟之犯罪行為，成 本 低 微 ，攫取非法暴利，破壞 

產銷秩序及經濟秩序，擾亂交易安全，更危及著作權相關產 

業 ，例如資訊科技產業、文 化 、娛樂產業之生存，侵害損蝕 

國 家 、產業之競爭力，亦敗壞國民道德與風氣，已從往昔單 

純侵害個人法益之性質轉化為損害國家、社會法益的性質， 

不宜繼續列為告訴乃論之範圍，而應由國家主動追訴（修法 

理由第3 項 、第4 項參照） 。」 ，爰將著作權法第91條第3 

項及同法第91條之1 第3 項前段納入非告訴乃論之範圍。然



現今網際網路使用普及與數位化產品的高度發展，使用著作 

權物之載體已不限於光碟，上述所舉之智慧型手機、記憶卡 

、行動硬碟、隨 身 碟 、雲端儲存裝置等比比皆是，僅將光碟 

載體作為區別告訴乃論之基礎，不問個案有無涉及公共利益 

而一律採行為非告訴乃論之罪，尤其本案所涉販賣盜版成人 

影 音 光 碟 ，如認該等視聽著作受著作權法保障，其影響公共 

利益之程度，有無透過國家發動刑事追訴程序之必要，進而 

以刑罰來維護所謂公共利益之規範目的，容有極大討論空間 

。著作權法第1 0 0 條但書規定直接排除以光碟載體侵害他人 

著作權案件得以告訴乃論之罪解決機會，亦屬無正當理由而 

為差別待遇，有違反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之精神。

㈣按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，憲法第8 條定有明文。鑑於限 

制人身自由之刑罰，嚴重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利，係屬不得已 

之最後手段。立法機關如為保護合乎憲法價值之特定重要法 

益 ，並認施以刑罰有助於目的之達成，又別無其他相同有效 

達成目的而侵害較小之手段可資運用，雖得以刑罰規範限制 

人民身體之自由，惟刑罰對人身自由之限制與其所欲維護之 

法 益 ，仍須合乎比例之關係，尤其法定刑度之高低應與行為 

所生之危害、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符，始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

，而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無違（司法院釋字第6 6 9 號解釋 

理由參照） 。著作權法第91條第3 項 、同法第91條之 1 第3 

項前段所定刑度於93年間之立法，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節輕重 

，亦未探究個案侵權影響國家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程度（尤 

其本案是涉及跨國成人影音產業的發展，究竟有無須以立法 

之重刑來維護，容有討論空間） ，徒以行為人分別使用光碟 

作為重製或散布之載體，將刑度均一律提高至須處6 月以上 

有 期徒刑，除非處以法定最低刑度，否則行為人均不得有易 

科罰金之機會。又立法者於92年間就著作權法第91條刑罰立 

法時已說明： 「法定自由刑對於經濟性犯罪未必為最有效之 

手 段 。觀察司法實務上就此等案件常宣告緩刑或得易科罰金 

，爰增訂得處以拘役，並提高罰金刑數額，使司法機關對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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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體個案之量刑更具靈活性，以有效遏止侵害。」 ，嗣於93 

年間修法卻改以「為有效遏阻盜版光碟的製造」 ，直接删除 

拘 役 刑 ，並提高最低刑度至6 個月有期徒刑，且就同法第91 

條之1 第3 項前段之刑罰規範，亦 以 「為有效遏阻盜版光碟 

之散布」 ，將 「銷售盜版光碟」之罰則予以加重，將自由刑 

下 限 ，從 「拘役」提 高 到 「6 個月」有 期 徒 刑 ，已屬剝奪法 

院量刑之裁量權及人民得受易科罰金宣告之機會，過度限制 

人民自由權利，違反罪刑相當原則，即有違狹義比例原則。

㈤結 語 ：系爭規定應有上述牴觸憲法第7 條 、第8 條 、第23條 

之 情 形 ，請求司法院大法官為解釋。

此 致

司 法 院 大 法 官

中 華 民 國  1 〇 气 年 b  月 ：2 分 曰

附 件 ：本院1 0 7 年度智訴字第4 號之停止訴訟程序裁定書。

聲 請 人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第一庭

法 官

法 官 云 令 rt/f法 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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